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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转发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选拔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相关工作的通知

各区（市、县）教育局，市直属学校(单位)：

为加强全省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队伍建设，省教育厅拟于近期开展全省“十三五”期间第一批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及骨干教师选拔工作。现将《省教育厅关于做好选拔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相关工作的通知》转发给你们，请按照文件精神做好选拔工作。现将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关于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的推荐条件。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单位）应从省级骨干教师中选拔，除满足文件中提到的推荐条件和优先推荐条件外，在同等条件下，市级名校长、名班主任、名教师优先推荐。

二、关于推荐名额。市教育局将按照1：1.5比例，以及市级名师，省、市级骨干所占比例，农村教师所占比例等因素考虑，分配名额（详见附件1）。

三、请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单位）按照文件中要求的推荐原则、推荐条件组织选拔工作。在学校组织教师酝酿提名的基础上，由各区（市、县）教育局组织考核，市直属学校（单位）自行组织考核，经公示无异议后，将推荐人选及推荐人选课堂教学实录课和对应说课视频材料刻录成光盘后按骨干教师和教学名师分类打包，于11月11日（星期六）上午12：00前将纸质材料报送贵阳市中小学教师学习与资源中心（市电大）（联系人：张贤惠，   电话：85512619）。同时，将《统计表》电子版发送至邮箱：gy5512619@163.com，逾期不再受理。

四、市教育局评审结束后，将通知各区（市、县）教育局、各直属学校最终推荐人选，由本人将其课堂实录课视频材料和对应说课视频 材料于2017年11月20日至11月25日内前上传至贵州省教师网（详见省教育厅文件），逾期不受理。

附件：1.贵州省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推荐名额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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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6日

贵阳市教育局办公室                       2017年11月6日印发 

附件1

贵州省中小学省级教学名师和骨干教师

推荐名额分配表

	序号
	各区（市、县）、直属学校（单位）
	省级骨干教师（人）
	省级教学名师（人）

	1
	云岩区
	9
	4

	2
	南明区
	9
	4

	3
	花溪区
	8
	3

	4
	乌当区
	4
	1

	5
	白云区
	6
	2

	6
	观山湖区
	5
	2

	7
	清镇市
	7
	2

	8
	修文县
	4
	2

	9
	开阳县
	4
	2

	10
	息烽县
	4
	2

	11
	贵阳一中
	2
	2

	12
	贵阳二中
	1
	1

	13
	贵阳五中
	1
	1

	14
	贵阳六中
	1
	1

	15
	贵阳八中
	1
	1

	16
	贵阳九中
	1
	1

	17
	贵阳十二中
	1
	1

	18
	贵阳三十一中
	1
	1

	19
	实验三中
	2
	2

	20
	贵阳市民族中学
	1
	  1

	21
	贵阳市女子职业学校
	1
	1

	22
	贵阳市教科所
	1
	1

	23
	贵阳市六一幼儿园
	1
	1

	24
	贵阳市中心实验幼儿园
	1
	1

	25
	贵阳市盲聋哑学校
	1
	1

	25
	贵阳市工读学校
	1
	1

	
	合计
	78
	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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